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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产 12 万吨饲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审意见

2023 年 3 月 18 日，由大理州生态环境局祥云分局邀请三位

专家（名单附后）对《年产 12 万吨饲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进行技术函审，在认真审阅报告的基

础上，形成如下评审意见：

一、《报告表》编制基本规范，内容基本全面，环境影响评

价基本符合导则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报告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

具有一定针对性，评价结论可信，报告经认真修改完善后可上报

审批。

二、《报告表》在修改完善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：

1、完善项目由来，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（试行），补充项目涉及重大变动情况；完善其它符合性

分析，完善项目与大理州“三线一单”及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

律法规的符合性分析，补充项目与大理州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

求的符合性分析。

2、完善项目建设内容。完善分期建设内容，核实与一期、

二期工程配套的锅炉规模及年运行时间，核实锅炉排气筒高

度、污水处理及回用设施、臭气治理设施等环保工程，核实天

然气及生物质燃料用量，补充生物质燃料成分表。

3、完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。补充项目大气特征污染物（颗

粒物）现状监测数据及评价内容，核实桑园河水环境质量现状；

核实固废处置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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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完善运行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。完善运行期大气环境

影响及治理措施，核实一期近期生物质锅炉供汽量及燃料用量，

核实锅炉废气源强，核实发酵工序治理措施及达标可行性分析；

完善运行期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，核实锅炉用排水量及水

平衡，补充中水站污水处理工艺及相关设计参数，完善废水不外

排的可行性分析；完善运行期声环境影响分析，核实噪声预测模

式及预测结果。

5、完善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清单内容，完善环境管理要求，

核实自行监测计划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。

6、完善相关附图、附件；认真校核文本，统一文本描述，

规范计量单位，对错漏项进行修改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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